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候选人产生办法及选举办法
根据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》、《浙江省学生联合会章程》、《宁波市学生联合会章程》和《宁波财经学院学生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工作规则。

1、 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候选人应具备如下基本条件：
(一)靠得住。共青团员或党员，坚持党的领导，听从党的指挥，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、政策，模范履行学生干部的各项义务，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无违法违纪的行为;

(二)作风正。具有扎实的作风，较强的事业心、责任感、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，积极参与学生工作;

(三)能力强。具有较强的组织、领导、协调能力，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，能胜任职位要求;

(四)学业佳。学习刻苦，成绩优良，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候选人，其学习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30%，还需具备以下条件:

1.中共党员(包括预备党员)，特别优秀的可以放宽至入党积极分子；
2.工作能力突出，曾参与组织策划重大活动；
3.生活能力分85分以上，寝室达到三星级及以上;

4.有在院级学生组织中一年以上任职工作经历。

二、经校党委批准，校团委同意，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采取无记名投票、差额选举的办法选举产生。主席团成员候选人不少于学生会会员人数的百分之一。主席团候选人经委员会大会讨论通过确定为正式候选人，候选人名单均以姓名笔画为序排序。
三、选举由大会主席团领导，设总监票人，监票人；总计票人，计票人负责选举的具体工作。总监票人、监票人、总计票人、计票人由各代表团推荐（非主席团候选人），经大会主席团审议后提交代表大会审议通过。
四、大会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应超过正式代表的五分之四，方可进行选举。候选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人数的半数方可当选，如果获得赞成票数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多于应选名额，则以得票多少为序取足应选名额，当选人少于应选名额时，是否对不足名额再次进行选举，由大会主席团决定。
五、校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，经个人自荐、组织推荐形式产生，候选人需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、良好的品德和责任感，品行端正，积极上进。经学生委员会审核后，提请校团委审议通过，报学校党委备案。各代表团在讨论主席团候选人名单时，可以提出新的候选人，新的候选人须经提名代表团三分之二以上代表通过后，由提名代表团提出书面报告递交主席团，由主席签署意见后，交校学生委员会审议，由委员会表决，超过三分之二同意视为通过，并确定新增候选人名单。候选人经会议表决，超过半数同意视为通过并付诸选举。
六、代表对候选人可以表示赞成、不赞成或弃权。表示不赞成者，可另选其他候选人；表示弃权者，不能另选其他候选人。代表填写选票时，一律使用蓝黑色钢笔或中性水笔，要求符号正确，字迹清楚。表示赞成者在候选人下方的空格内画“○”，不赞成者在候选人下方的空格画“×”，弃权者不画任何符号。如另选候选人，应对相应数量的候选人表示不赞成，即表示赞成的候选人等于或少于应选名额的选票为有效票，多于应选名额的选票为废票。
七、投票阶段总监票人、总计票人先行投票，然后全体代表投票，投票的顺序和路线按制定要求进行，并服从工作人员的引导。
八、代表投票结束后，由总监票人当场开启投票箱，清点选票。收回的选票数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数，选举有效；收回的选票数多于发出的选票数，选举无效，应重新选举。
九、计票结束后由总监票人向大会报告全部被选举人所得赞成票数，校学生会秘书长向大会宣读当选的主席团名单。当选的主席团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序。

十、本办法，经各代表团酝酿讨论，大会全体会议通过后生效。选举时，如果出现本办法规定以外的情况，由大会主席团决定。
